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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委員鴻鈞：既然按計畫執行，這筆實質上的錢在哪裡？ 

劉董事長維琪：剛剛已經跟委員報告過…… 

李委員鴻鈞：那些錢你們準備拿來還債，未來高鐵準備升級的錢又在哪裡？ 

劉董事長維琪：因為我們舉債的利率遠高於…… 

李委員鴻鈞：所以你們是以還債為最優先，未來高鐵品質要向上提升，現在完全不納入考慮。為什

麼我們的股東比例要趕快做調整，原因就在這裡。不能只考慮賺錢，只考慮還錢，高鐵該有的

品質及向上提升，完全未納入考慮，這才是問題的重點！部長有沒有在聽？ 

陳部長建宇：有，有，非常清楚。我想，整個財務結構的改善，除了還債之外，原來的財改裡面，

也有 35 年應該汰舊換新的資料。 

李委員鴻鈞：政府的錢進去了，也給你特許，不能讓 35 年後的高鐵還是現在的高鐵…… 

陳部長建宇：當然，當然，一定是這樣。 

李委員鴻鈞：如果 35 年後的高鐵仍是現在的高鐵，對政府、對百姓來說…… 

陳部長建宇：這樣的話，也對不起立法院…… 

李委員鴻鈞：這是對不起全民！ 

陳部長建宇：我了解。 

李委員鴻鈞：還有台鐵區間化，已完成的比例有多少？我們要趕快讓台鐵捷運化。 

陳部長建宇：這也是台鐵一直努力在做的。 

李委員鴻鈞：都已經努力幾年了？ 

陳部長建宇：有啦！包括高架化、簡易車站都在增加中。 

李委員鴻鈞：這個議題已經談了十多年，完成的比例不到 40%。 

陳部長建宇：這部分需要立法院繼續協助。 

李委員鴻鈞：台鐵要努力，交通部也要努力！ 

陳部長建宇：大家一起努力，也期待 520 之後，能繼續協助他們。謝謝。 

主席：現在處理臨時提案。進行第 1 案。 

1、 

對於交通部所屬營業單位，屢以成立子公司、孫公司之方式規避政府監督，甚至成為人事酬

庸之溫床。爰要求各所屬營業單位應提供轉投資（含再轉投資）公司三年來一級主管名單、薪

資獎金等相關資料。並應檢討該些公司存在必要。於一年內提交書面報告，若要再有轉投資行

為則應經本院交通委員會同意。 

提案人：葉宜津  李昆澤  鄭寶清  林俊憲  趙正宇  

蕭美琴  陳歐珀 

主席：請交通部會計處洪處長說明。 

洪處長玉芬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本案因為牽涉到上市公司商業…… 

主席：我知道，本案與第 2 案併案處理。現在進行第 2 案。 

2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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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交通部得實質掌控營業單位其再轉投資之子公司、孫公司等，亦應提供相關營運資料送

交本院交通委員會備查。 

提案人：葉宜津  鄭寶清  蕭美琴  陳歐珀  趙正宇  

林俊憲 

主席：第 1 案與第 2 案併案處理，文字修正之後，請交給議事人員。繼續進行第 3 案。 

3、 

台鐵於 105 年預算中，為票務系統整合再造計畫（第四代票務系統）編列 156,014 千元之「機

械及設備費用」。然，第四代票務系統之規劃目前尚處於系統構思階段，預計在今年五至七月

決標，在 108 年正式上線。有鑑於新一代票務系統的建置，資訊不清、時程不斷延宕，爰建請

台鐵局於二週內，以專案報告說明此處預算編列之全部科目及使用方向，並詳細說明第四代票

務系統之時程規劃與可預期之系統功能。 

說明：預算書 120-121 頁 

 

提案人：蕭美琴  葉宜津  李昆澤  鄭寶清  趙正宇  

陳歐珀  林俊憲 

主席：請交通部臺鐵局周局長說明。 

周局長永暉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們沒有意見，惟科目應改為「機械及設備」，沒有「費用」二字

。 

主席：第 3 案修正通過。繼續進行第 4 案。 


